办理国内公证事项和事务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第十一条：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一）合同；（二）继承；（三）委托、声明、赠与、遗嘱；（四）财产分割；（五）招标投标、拍卖；（六）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七）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八）公司章程；（九）保全证据；（十）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十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第十二条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二）提存；（三）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四）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五）提供公证法律咨询。 
二、承办机构 
安徽省泗县公证处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四、申请条件 
1.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系； 
2.申请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无争议； 
3.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 
4.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该公证机构在其执业区域内可以受理公证业务的范围。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符合上述1、2、4项规定条件的，公证机构应当受理。 
五、申报材料 
1.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法人的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及其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代理人须提交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代理人须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3.申请公证的文书； 
4.申请公证的事项的证明材料，涉及财产关系的须提交有关财产权利证明；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六、服务流程 
1. 申请。申请人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 
2. 受理。公证处受理公证申请，指派公证员承办公证事项； 
3. 审查。承办公证员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进行审查； 
4. 审批。公证处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公证员进行审批； 
5. 出具公证书。根据《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及有关办证规则规定的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或者作出不予办理、终止公证决定书； 
6. 发送。公证书出具后，可以由公证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公证处领取，也可以应公证当事人的要求由公证机构发送。 
七、办理时限 
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本规则及有关办证规则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按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公证服务价格的通知》（皖发改价费{2024}661号）执行。 
九、咨询方式 
安徽泗县公证处:0557-7015297

[bookmark: _GoBack]办理涉外公证事项和事务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第十一条：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一）合同；（二）继承；（三）委托、声明、赠与、遗嘱；（四）财产分割；（五）招标投标、拍卖；（六）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七）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八）公司章程；（九）保全证据；（十）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十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第十二条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二）提存；（三）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四）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五）提供公证法律咨询。 
二、承办机构 
安徽省泗县公证处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四、申请条件
1.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系； 
2.申请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无争议； 
3.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 
4.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该公证机构在其执业区域内可以受理公证业务的范围。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符合上述1、2、4项规定条件的，公证机构应当受理。 
五、申报材料 
1.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法人的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及其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代理人须提交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代理人须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3.申请公证的文书； 
4.申请公证的事项的证明材料，涉及财产关系的须提交有关财产权利证明；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六、服务流程 
1. 申请。申请人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 
2. 受理。公证处受理公证申请，指派公证员承办公证事项； 
3. 审查。承办公证员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进行审查； 
4. 审批。公证处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公证员进行审批； 
5. 出具公证书。根据《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及有关办证规则规定的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或者作出不予办理、终止公证决定书； 
6. 发送。公证书出具后，可以由公证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公证机构领取，也可以应公证当事人的要求由公证机构发送。 
七、办理时限 
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本规则及有关办证规则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按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公证服务价格的通知》（皖发改价费{2021}690号）执行。 
九、咨询方式 
安徽泗县公证处 
电话：0557-7015297

办理涉港澳公证事项和事务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第十一条：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一）合同；（二）继承；（三）委托、声明、赠与、遗嘱；（四）财产分割；（五）招标投标、拍卖；（六）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七）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八）公司章程；（九）保全证据；（十）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十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第十二条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二）提存；（三）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四）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五）提供公证法律咨询。 
二、承办机构
安徽省泗县公证处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四、申请条件 
1.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系； 
2.申请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无争议； 
3.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 
4.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该公证机构在其执业区域内可以受理公证业务的范围。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符合上述1、2、4项规定条件的，公证机构应当受理。 
五、申报材料 
1.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法人的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及其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代理人须提交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代理人须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3.申请公证的文书； 
4.申请公证的事项的证明材料，涉及财产关系的须提交有关财产权利证明；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六、服务流程 
1. 申请。申请人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 
2. 受理。公证处受理公证申请，指派公证员承办公证事项； 
3. 审查。承办公证员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进行审查； 
4. 审批。公证处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公证员进行审批； 
5. 出具公证书。根据《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及有关办证规则规定的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或者作出不予办理、终止公证决定书； 
6. 发送。公证书出具后，可以由公证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公证机构领取，也可以应公证当事人的要求由公证机构发送。 
七、办理时限 
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本规则及有关办证规则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按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公证服务价格的通知》（皖发改价费{2021}690号）执行。 
九、咨询方式 
安徽省泗县公证处 
电话：0557-7015297


法律援助投诉受理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2025〕149号）第七条　投诉人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投诉处理机关投诉：（一）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在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义务；（二）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者安排后，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三）法律援助人员未能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四）法律援助人员未依法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五）被投诉人收取受援人财物；（六）被投诉人泄露法律援助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投诉事项。
二、承办机构
泗县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法律援助申请人、受援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四、申请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投诉:
(一)违反规定办理法律援助受理、审查事项，或者违反规定指派、安排法律援助人员的;(二)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安排后，懈怠履行或者擅自停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的;(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四)其它违反法律援助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申报材料
1.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2.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材料。
六、服务流程
1.提出投诉：投诉人提出投诉，也可采用书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投诉。
2.受理：县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决定是否受理；
3.调查核实：县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核实；
4.处理：县司法行政机关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并答复投诉人。
七、办理时限
 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投诉后，一般应当在45日内办结;投诉事项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八、收费情况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7020148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指导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37号）第十三条：强化监督管理和实施：加强对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指导和规范,维护法律援助秩序。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司法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皖政办〔2009〕72号）：法律援助工作处的职责：指导全省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二、承办机构
泗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三、服务对象
经济困难公民和案件当事人
四、申请条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  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第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二）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资质；（四）章程草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章程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一）名称、住所；（二）宗旨和业务范围；（三）组织管理制度；（四）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产生、罢免的程序；（五）资产管理和使用的原则；（六）章程的修改程序；（七）终止程序和终止后资产的处理；（八）需要由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六、服务流程
1.提出：申请人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工作机构提交相关材料。
2.受理：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受理。
3.给出指导意见：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研究后，给出指导意见。   
七、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7020148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损坏换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妥善保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不得伪造、涂改、抵押、出借、出租。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无法使用的，持证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补发或更换手续。
二、承办机构
泗县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基层法律服务所
四、申请条件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补发或换发：（1）遗失的；（2）因损毁影响正常使用的；（3）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的。
五、申报材料
1.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提交刊登遗失声明的市级以上报刊；
2.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执业证；
3.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因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申请换发的，提交填满的执业证。
六、服务流程
1.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后，到泗县司法局提交申请材料；
2.泗县司法局工作人员按照要求对材料进行审查；
3.泗县司法局将审查后的申请材料上报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七、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情况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电话：0557-7022336

